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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試探 (雅1:12-15)
各位兄姊，平安。


有一位青年人第一次離家到外地讀大學，大學生活多彩多姿，可是活動太多，成績就不盡理想。所以他就先打電話回家露個口風，以免父母親收到成績單時，刺激過度。電話中，他說：「爸爸，媽媽，我是David。我告訴你們，你們接到我的成績單，萬一看到我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不要太生氣喔。」過了兩個禮拜，他又打電話回家，是媽媽接的電話。David就開口說：「Hi，Mom。」沒想到他的媽媽回答說：「Hi，Frank。」原來他拿的不是D，乃是 F。


我們人生，不可能沒試探，甚至可以這麼說：「每個人的一生，隨時都充滿著試探。」我覺得我的一生就好像剛才那個故事裏的David，面對這個世界的試探，常常考得不好，有時拼死拼活的，以為至少也得個D，結果卻是個大F。但是感謝上帝，我們的主耶穌，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不是一個不了解人的心、身、靈的掙扎的神，我們的主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親身經歷人類所要面對的各種試探，甚至因為這些試探而忍受許多的苦，但是就因為他親身經歷過，所以他說：「他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沒有人喜歡試探，主禱文也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但是人生又避免不了試基督徒遇到刺探時，該如何面對呢？這就是雅各書2:12-15所要教導我們的：

第一、要有積極的態度：

1: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1:12，「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一般而言，凡是從上帝來，為要操鍊我們，使我們得著利益的，就叫作試煉；若是從撒但來，引誘我們跌倒犯罪的，就叫作試探。可惜人生中的實際經歷卻非如此容易分辨。譬如，耶穌在曠野受撒但試探，但聖經又明說是聖靈催他到曠野的。撒但攻擊約伯，逼他放棄對上帝的信仰，但這卻是上帝親身批准的。試探，還是試煉？我想，誰也沒有確定的結論。事實上，聖經原文中，雅各書第一章第二節的「試煉」，與第12節的「試探」，都是同一個字。所以我相信，即使是從撒但來的試探，也得有上帝批准才會臨到我們，所以嚴格說來，試探也是與上帝有關。但是人被試探絆倒，卻怪不得上帝，這我們後面會加以解釋。


第二節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這經節的關鍵字是「以為」這個動詞。原文中，這個字是「評估」(evaluate)的意思。人面對試探或是試煉，一般的反應大都是說：「糟糕，『歹康』的來了。」但是聖經勸我們，當以積極的態度將這件事「評估」為一件值得大喜樂的事。十二節更進一步說這是「有福」的事。為什麼？


這次冬季世運會在鹽湖城舉行。很可惜，關穎珊祇得到花式溜冰的第三名。這種表演性的比賽，裁判不祇是根據選手們是否跌倒來平分，更重要的，是表演的難度。難度越高，分數越高，即使稍有差錯，仍可能因難度高，而得到較好的分數。試想，若SAT題目太簡單，1500多分者超過90%，那這個考試意義何在呢？這就是雅各書的意思。一帆風順，無風無浪的人生，在神面前拿不到什麼好分數。但是每個試煉，每個試探，都是我們成為更堅強的基督徒的機會，更是上帝稱讚我們是「忠心良善的僕人」的機會。12節更加上應許說，通過試探者，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第二、要有正確的了解：

(1) 了解人受試探，不是上帝試探我們，而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v. 13，「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上帝試探。因為上帝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


上帝創造亞當以後，可憐亞當「獨居不好」，所以「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照說亞當應該感謝上帝才對。但是當上帝問他是否不聽話，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亞當竟然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言下之意，是說：「上帝啊，若不是你那麼雞婆，替我作了個太太，今天我就不會犯罪了。」從我們的祖先開始，人就有將自己的問題怪罪上帝的傾向。沒錯，所有的試探，都經過上帝的批准，但是人的跌倒，卻是自己的問題。SAT考不好，當怪自己沒好好準備，還是怪ETS出題不當呢？

(2) 了解人受試探而犯罪，是一個過程：

V.14-15，「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通常我們以為罪是一個行為，或是一個思想，但是雅各說，都不是，乃是一個過程的。他把人犯罪的過程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挑起慾望：

14節中，中文聖經的「私慾」，NIV的聖經則翻為「evil desires」，但Dr. Warren W. Wiersbe在他的解經書中說，「這個字應當是指著所有的人的慾望，不是單單指著性方面的情慾。生命中正常的慾望都是上帝賞賜的，並不是罪。…但是當咱不是在上帝的旨意內面滿足這些慾望的時，就會出問題。」這也是我兩個禮拜前，以約翰一書2:15-16和大家分享的看法。約翰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我特別跟大家提到，約翰在這兩節經節中所用的「愛」，是agapeo這個字。所以我相信，約翰的意思，並非叫我們要厭惡這個世界。上帝創造的這個世界，咱應當愛，因為這是上帝交代我們治理，管理，修理，看守的地方。上帝創造的世界的人，我們也要愛，因為耶穌教導我們要愛敵人，也要為逼迫我們的人禱告。但是絕對不能影響到遵守上帝的命令，也不能超過我們對上帝的愛。愛父母，愛太太，愛兒女，愛兄弟姊妹，愛我們的生命，都是應當的。但是上帝要求我們對他的愛，必須超過這些。所以問題不是「可不可愛」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事，而是你愛上帝比這些更多，更深麼？


我認為雅各書１：１４所說的私慾，就是約翰一書２：１６所說的「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其實「情慾」，「私慾」，原文都是同一個字。我認為這兩個地方，聖經都是指著「人一般正常的慾望」而已，都是上帝創造人的時，就擺在我們裏頭的。但是為什麼約翰說「這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呢？我相信這就是雅各在這裏所說的：「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上帝試探。因為上帝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沒錯，慾望來自上帝的賞賜，但是人若受這些慾望的牽引誘惑，而去agapeo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上帝說：「那是從世界來的，不是從我來的，是你們自己濫用我的恩賜，怪不得我。」

(第二個階段) 牽引誘惑：

「牽引」這個字是指著獵人設一個羅網，然後在裏面放一個餌，以將動物引來羅網裏面。「誘惑」則是將餌掛上魚鉤的意思。我記得在電視上曾看過人魚餌的廣告。他們說這些餌在魚的眼裏，就跟真的小魚一模一樣，所以保証他們一定會上鉤。所有的餌，所有的餌。都是看起來又好吃，又不危險。試探亦然，也是惹人喜愛，又看不出有什麼危險。所以一不小心，祇有看到吸引人的部份，卻忽略了背後的羅網陷井，自然就受他的牽引誘惑了。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這個地方，不應當翻譯作「色的情慾」，或是「邪的慾望」。因為很多試探，表面上並非這麼「色」，這麼「邪」，甚至還可能蠻正派的，但是最後卻使我們跌入撒但試探的網羅。


台灣父母都非常注意小孩的前途，期待他們都能讀好學校，找好工作，過安定富庶的生活。這都是正當，也是應當的。

我在加州讀神學院時，在洛福帶過高中團契。有位會友的小孩，那時正是高中junior，是最忙的一年。那個年青人，非常出色。六尺多的身材，標緻英俊，功課、能力、運動樣樣行，聽說還是學校的籃球校隊。但是祇有一個問題，他很少來教會。他的爸爸告訴我說，他這個兒子，非常聰明，不去念一流大學是浪費上帝的恩賜。等候申請到好大學，他一定會叫他來教會的。後來，他真的申請到加州理工學院。可惜，他並沒有常來教會。忙的時候，信仰排第二，即使有空，信仰還是排第二。基督徒申請好學校是應當的，為著自己小孩上一流學校感到驕傲也是應當的，因為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這種將上帝排第二的「今生的驕傲」，不是從上帝來的，是從世界來的。

我曾見過上帝賞賜一位弟兄非常好的工作，但是為著升遷，為著好表現，卻使這位弟兄在教會裏的服事越來越少，聚會也越來越不見人影。他告訴牧師說：「上帝賜我這個工作，當然我有責任要作得好，不能辜負上帝的好意！何況工作表現好，也是基督徒很重要的見証呢！等我拼他幾年，穩定在公司的地位，那時我一定會好好的事奉上帝的。」我希望他不是將上帝擺在第二位。

我也想要和兄弟姊妹彼此勉勵，父母，先生太太，兒女，在我們心中的地位，是否比上帝高呢？我的兩個女兒從小就是夜貓子。週間沒問題，非得叫他們起來上學不可。但是週末就常常感覺不忍，尤其是星期天。那時候，我們住休士頓，開車上教會至少要４０分鐘。所以每個星期日早上，我們都有個掙扎，是狠著心早點叫他們起來去教會呢？還是揮憐憫的心，讓他們多睡會，教會遲到點沒關係，反正趕上講道就好了。憐愛兒女很好，也是應當，更是上帝的誡命。但是他們否取代上帝在我們心中的第一位呢？

(第三個階段) 私慾懷胎生出罪：


當然生活中常有意外，或不得已的事。譬如說我們中間有許多醫生，他們工作的Schedule本來就非本身所能控制的，排到星期日值班，就是不能來主日崇拜，這我相信上帝會了解。有時候，小孩子因為身體不舒服，早上無法早起，因而聚會遲到，上帝會了解。有時候，學生因為考試，趕報告，實在無法度前來作禮拜，上帝會了解。有時候，因為工作的須要，星期日非得加班不可，上帝也會了解。但是我們的問題，是會產生習慣性，結果將這種偶爾的缺席，遲到，偶爾不得已將上帝的命令，上帝的事情，暫時放一邊的作法，慢慢的，竟當成理所當然。就好比那位青年人，他考慮事情，已經習慣將上帝擺在第二位了。雅各說，這個時候，我們的私慾，就會在我們的內心懷胎，罪也就這樣產生出來了。馬丁路德說的：「我們無法防止鳥兒從頭上飛過，但是我們可以禁止他們在我們的頭上建窩。」就是這個意思。有時，我們可能一時無法控制私慾，但是我們可以拒絕使這個私慾繼續控制我們。當時，每個星期天要叫小孩起床準備上教堂，我們的私慾是體貼小孩，使他們睡飽一點，雖然遲到，但是至少不會把大家的心情搞得亂七八糟。因為硬把他們挖起來，在前往教會的車上，大家都是氣憤憤的，敬拜神的氣氛都搞咂了。我們甚至可以解釋說，去禮拜就要快快樂樂，如此氣憤憤的，一點也不榮耀上帝。但是要勝過這肉體私慾的試探，我們必須超越我們的感受。不憑感覺，乃是以理智，根據上帝的話，來作正確的選擇。不然本來祇是偶而才一次的破例，若讓它在心裏懷胎，而視為正常，積非成是，結果得罪了上帝，還不自知。

(第四個階段) 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我們若沒有好好的對付第三階段，那很容易就會陷入羅馬書第八章所說的「體貼肉體的人」。羅８：７－８說：「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上帝為仇，因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歡。」讓罪在心裏懷胎成長，那我們的思想，我們整個人，就會受罪的控制，所以對上帝的律法常不以為然，也感到不服，總認為上帝要求太多。保羅說在這個階段，我們已經完全降服在試探之下，很難脫離罪的捆綁，已經成了上帝的仇人了。這種人在上帝的國度裏，活著，卻好像是死的，不能有真正的見証。


各位弟兄姊妹，人生免不了試探，事實上，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每一個選擇，每一個決定，都可能是個試探。我們是選擇使上帝歡喜呢，還是選擇滿足我們的私慾？我們是選擇遵守上帝的誡命呢？還是選擇受我們的私慾牽引誘惑？當然，我們不應該故意去尋找試探，但真正碰上了，聖經教導我們要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也要了解這些試探很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慾望所引起的，不要怪別人，更不可怪上帝。祇要隨時檢討是否已不知不覺的受了自己私慾的牽引而離開上帝的心意？有時候因為我們的罪性，選擇和主作對，但是我們的主了解我們的掙扎。你若以為耶穌從小就是乖乖牌，對上帝從來沒有自己的意見，那你就錯了。希伯來書５：８說：「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服。」耶穌的順服不是天生的，是從苦難中學來的。如果耶穌須要學習順服，那我們更須要藉著百般的試煉，學習順服了。

最後，雅各說到勝過試探的第三的原則：

第三、要有堅持到底的決心：

１：１２不是說「面對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它是說「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以弗所書６：１３教導我們忍受試探的祕訣：「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要敵擋試探，就必須戴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也就是「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豫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都一切的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 如此才能「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雅各說「忍受試探的人有福了，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願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得到這個榮耀。

